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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4 項及第 73 條之 1 第 3 項對於「共有土地或建築

改良物之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」及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標售逾期未

聲請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時」，分別規定特定人有優先購買權。

試問：前述兩項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各為何？又，此兩項規定之優先購

買權人，其權利行使期間各為何？此兩項規定如發生競合時，應如何適

用法律？以上問題，請詳細解析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規定：「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應於

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，自行設立界標，並到場指界。……。」又，依

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91 條規定：「戶地測量應按地籍調查表所載認定

之界址，逐宗施測。地籍調查時未到場指界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得於戶地

測量時，補辦地籍調查。」試問：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，有關戶地測量

作業所依據之界址，如何認定？請綜整土地法、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及土

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點等規定，說明其各種可

能之認定情形。（25 分）

三、甲所有 A、B、C 地號 3 筆屬都市計畫住宅區之土地，其土地利用情形

分別如次： A 地號土地由甲自行使用，甲於土地上建築 D 合法建築

物； B 地號土地租賃予乙使用，乙於土地上建築 E 合法建築物； C

地號土地被丙占用，丙於土地上建築 F 違章建築物，已逾 40 餘年。現

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丁，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作為實施者，以權利變換方

式實施包括 A、B、C 地號土地在內之都市更新事業。試問：丁以權利變

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過程中，有關該 D、E 及 F 建築物究應如何

處理？請依都市更新條例之規定，詳細解析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依土地稅法規定，關於重購自用住宅用地，得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。試問：

其立法理由為何？又，因重購自用住宅用地，得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之要

件為何？其申請期限為何？以上問題，請分別詳細申述之。（25 分）


